附件1
国家税务总局库伦旗税务局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工作计划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税总办发〔2017〕122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内政发〔2019〕10 号）文件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监管，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了2025年度抽查工作计划。
1、 组织部署阶段 
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健全工作机制，统筹执法资源，制定检查的时间节点，有序开展检查任务。
（一）部门抽查
检查对象：平台企业名录库中按5%抽查比例抽取库内企业作为随机抽查对象
检查年度：2025年
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检查内容：2024年度纳税人税费申报缴纳情况及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情况和其他税法遵从情况。 
（二）跨部门联合抽查
1.新车销售市场检查
检查对象：新车销售市场和新车经营主体
检查年度：2025年
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检查内容：档案资料情况；是否按照规定纳入税务管理，是否按规定开具发票情况，明码标价情况
2.二手车市场检查
检查对象：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体
检查年度：2025年
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检查内容：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是否按照规定纳入税务管理，是否按规定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3.参与其他部门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临时制定相关抽查检查项目
二、检查结果录入及公示
通过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内蒙古）系统，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流程将检查结果录入予以公示。
三、工作要求
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的统筹协调，确保工作做实做细，严格遵守抽查纪律，坚持依法抽查，严把检查标准，确保检查结果的合法性、准确性和真实性。




















